

[bookmark: _Toc16086]2023年重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
绩效评价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
[bookmark: _Toc28488_WPSOffice_Level2][bookmark: _Toc17980][bookmark: _Toc6370][bookmark: _Toc5559][bookmark: _Toc27675][bookmark: _Toc27759]一、综合评分
[bookmark: _Toc32219]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析，对指标体系进行评分，此次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93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
	序号
	项目
	标准分数
	评价得分
	等级

	1
	决策
	 20.00 
	20.00 
	优

	2
	过程
	 20.00 
	16.00
	

	3
	产出
	 30.00 
	27.00
	

	4
	效益
	 30.00 
	30.00
	

	5
	合计
	 100.00 
	93.00
	


2、 [bookmark: _Toc28661][bookmark: _Toc1006][bookmark: _Toc19523]项目绩效完成情况分析
湖北省财政厅以《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重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预算（第一批）得通知》（鄂财农发〔2023〕39号），实际到位资金260万元，该资金属于咸宁市汀泗河系统治理工程（总投资5264.63万元）的组成部分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咸宁市汀泗河系统治理工程（二期），资金下达文件未明确限定具体用途，且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整体统筹管理。
1.项目决策方面。项目列入《湖北省水利补短板强功能工程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0-2022）》（鄂政办发〔2020〕45号），申报和审批等程序，符合审批文件、材料相关要求。《关于下达2023年重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预算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鄂财农发〔2023〕39号）设立了绩效目标表。资金根据项目的特点及实际情况，统筹考虑、集中使用，未制定明确、细化的分配计划。
2.项目过程方面。资金到位率100%；预算执行率97.47%。项目采用国库集中支付。项目严格遵循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《质量管理制度》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《合同管理制度》《会计档案管理制度》《计划执行管理制度》《内部管理制度》。
[bookmark: _Toc28954][bookmark: _Toc6685_WPSOffice_Level2]3.项目产出方面。咸宁市汀泗河系统治理工程咸安段（二期）治理中小河流1条，主要建设内容为汀泗河幸福堰段岸坡护砌764米。截止基准日2025年5月31日，受汛期以及高温酷热天气影响尚未验收，实际工期为398日历天，项目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365日历天。完成及时率91.71%。项目未超过计划成本。
4.项目效益方面。2024-2025年度汀泗河流域未发生洪灾。项目已支付至施工合同的60%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款，不影响资金周转效益。项目实施后辐射耕地面积约0.42万亩，保护人口约0.42万人。能够满足设计使用年限内的正常运营需求，确保长期稳定发挥工程效益。工程施工期间环境影响的管控满意度为100%，对河道周边生态环境（水质、绿化等）改善满意度为100%，项目治理后河道防洪能力有明显提升满意度为100%，项目整体满意度为100%。
[bookmark: _Toc2978][bookmark: _Toc14663][bookmark: _Toc6916][bookmark: _Toc29763]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[bookmark: _Toc18277][bookmark: _Toc29056]1.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。实际到位资金260万元，实际支付资金159.70万元，预算执行率61.42%。
2.工程尚未完工验收。咸宁市汀泗河系统治理工程咸安段（二期）2024年4月28日经监理公司恒晟水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批准开工，截止基准日2025年5月31日尚未验收，工期为398日历天，项目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365日历天。完成及时率91.71%。
[bookmark: _Toc7050][bookmark: _Toc32117][bookmark: _Toc17121]四、结果应用建议
1.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。保证项目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。
2.及时办理验收、结算、决算程序。工程完工后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，建设单位在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，应当及时组织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；竣工价款结算一般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2个月内完成，大型项目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。竣工财务决算应当在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编报，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，中小型项目不得超过2个月，大型项目不得超过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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